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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45 

和平文化 
 
 
 

  2008 年 10 月 21 日荷兰和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荷兰和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函转交亚欧会议伙伴2008年6月3日至5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第四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时发表的题为“关于宗教间对话

的阿姆斯特丹声明”。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5 的文件分发为荷。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弗兰克·马约尔(签名) 

 

          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东·巴穆威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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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21 日荷兰和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关于宗教间对话的阿姆斯特丹声明 
 

  (第四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亚欧会议，阿姆斯特丹， 

2008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 
 
 

 我们，出席 2008 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由荷兰王国主办、

泰王国共同主办以及奥地利共和国、比利时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丹麦王国、

欧洲联盟委员会、芬兰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大韩民国、

菲律宾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西班牙王国、瑞典王国和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共同赞助的第四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并且体现各

种文化、宗教和信仰传统的亚欧会议伙伴代表，为进一步促进亚欧会议宗教间对

话商定以下各点： 

1. 我们重申致力于加深和扩大宗教间对话，以利亚洲和欧洲之间和平而富有成

效的关系，并强调必须巩固宗教间对话，将此作为亚欧会议的年度活动。我们重

申《巴厘宣言》、《拉纳卡行动计划》和《不同信仰间对话南京声明》，并表示赞

赏第一次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 

2. 我们强调必须理解、容忍和尊重宗教、非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将其作为促

进我们的福祉、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组成部分；并决心履行职责，推动全球努力

促进宗教间对话和文化间理解，摒弃定型观念和以宗教、信仰或思想意识的名义

使用暴力，反对极端主义，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还可能为此举行亚欧会议反恐

怖主义会议。我们强调必须开展实证性科学研究，研究宗教在社会中的实际功能。 

3. 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增进了不同文化、宗教和信仰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

各种文化、宗教和文明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和理解，以共同的价值观丰富全球化。

我们指出，应该把社会的丰富多彩和文明之间的进一步接触视为机会而不是威

胁。加强交流将帮助我们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增进了解。 

4. 我们坚信，宗教间对话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促使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全人类共

享的各民族共同的标准和价值；通过信徒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尊重；促进

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鼓励社会包容、公平、(两性)平等、正义和宽以待人；

保证尊重信仰传统和多样化；减少对抗、冲突和暴力的可能性；促进和平解决冲

突。 

5. 我们确认，我们可以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找到仁爱与和平、摒弃仇恨与

暴力的教诲，而且我们可以找到并分享整套的共同普世价值。我们敦促亚欧会议

伙伴尊重宗教或信仰自由，并采取必要行动，打击基于宗教和信仰的不容忍、歧

视、敌对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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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注意到，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促进容忍、理解、合作、团结和尊重

文化和信仰或宗教的多样化开展的各种主动行动及其宝贵贡献和成果，诸如联合

国不同文明联盟和 2008 年 4 月 3 日至 6 日在金边举行的亚太区域第四次宗教间

对话。我们注意到，大会通过了题为“为了和平而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

了解与合作”的第 62/90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决定宣布 2010 年为国际文化和睦

年，包括在期间适当组织有关为了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了解和合作的

活动，例如 2007 年大会与民间社会举行的高级别对话，并欢迎指定联合国秘书

处中的一个协调单位协助秘书长有效完成其任务，确保有系统有组织地在联合国

系统内对所有宗教间、文化间和文明间的事项采取后续行动，并确保其宗教间、

文化间和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努力的总体协调和一致性。我们赞赏 2008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不同文明联盟第一届论坛的成果，特别是建立了不

同文明联盟媒体基金和发出了全球青年就业倡议。 

7. 我们认识到，必须从多层面着手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相信，打击恐怖主义和

宗教不容忍的长期斗争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使那些主张对关系到

宗教与信仰的事采取容忍态度的人有所作为并提高他们的声音。因此，我们敦促

政府尤其在区域和区域间一级，积极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的对话。亚欧会议的宗

教间对话是文化间对话的一部分，而文化间对话则是更为广泛的欧洲和亚洲之间

对话的一部分。在我们再次承诺开展宗教间对话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和支持在其

他场合进行对话。 

8.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纪念日。我们庆祝这一日子，并再次承诺捍

卫、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包括《世界人权宣言》中表述的思想自由、表达

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 

9. 根据“开展宗教间对话的实践：交流最佳做法”的主题，我们分四个工作组，

讨论了宗教间对话、减少贫穷、宗教教育、数字世界中的通信等领域的最佳做法

和政府政策。 

宗教间对话和减少贫穷 

10. 在宗教间对话和减少贫穷工作组，我们讨论了信仰组织和社区在减少贫穷和

缩小经济差距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从以往的经验中可以汲取什么教训的

问题。 

11. 信仰组织借助人们的信任、宗教和人道主义动机以及无论贫困邻居持何信仰

和信念都与其休戚相关的态度，可以为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它

们尤其善于接近社区中最贫穷的成员，并在各级筹集所需资源。 

12. 信仰组织还可以向国家和地方一级的政府提供超出物质利益的整体框架，将

精神等层面包括在内。许多信仰组织和宗教领袖(男女都有)还与政府、其他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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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和企业合作，通过具体行动，帮助满足人们的紧急需要。他们还通过塑

造价值观和增强主观能动性，提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13. 各宗教社区之间正在开展的宗教间对话方案有助于促进将和平文化作为采

取除贫措施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吁请信仰组织强调建立新网络的重要性，并积

极推动打破传统界限。 

宗教间对话和宗教教育 

14. 在宗教间对话和宗教教育工作组，我们讨论了对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对寻

找共同价值和促进了解的作用，并确认了宗教教育的最佳做法，讨论了加以普遍

运用的可能性。 

15. 我们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和寻找共同价值。因此，

培训、塑造和研究是在宗教教育中培养学生、专家、教师和研究人员避免对宗教

和信仰作出错误解释的途径。我们强调，需要靠经验、实践、行动和方案实现这

些目标。 

16. 我们认识到，需要明确阐明作为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籍此在承认多元化、

多样化和差异的情况下，不断加深了解。因此，所有各部门的融合、参与和交流

政策、战略和方法对处理宗教教育、公民自由和人的尊严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们

还认识到，需要克服民族、公民和宗教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17. 我们认识到，在设计课目和课程时，必须要有相关利益攸关者的专业知识、

合作与参与。我们还懂得，宗教教育不仅有利于解决冲突，而且还是有助于增强

社区的认识和促进在各种宗教和文化环境中保持和谐的手段。我们认识到家庭在

宗教教育中的作用。 

宗教间对话和数字世界中的通信 

18. 在宗教间对话和数字世界中的通信工作组，我们明确了通信在预防不同信仰

造成的冲突方面的作用，并探讨了宗教间网站如何报道宗教间对话的问题。 

19. 我们要强调，防止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造成的冲突需要有准确的通信。这种

通信要求所有有关各方有决心交流及时、相关、可信、全面和不带偏见的信息。 

20. 考虑到预防冲突的共同责任，我们要在利用传统媒体形式的同时，尽可能利

用数字媒体。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协助建设使用和获得电子通信的能力。而且我们

认识到面对面的交流对通信的价值。 

21. 我们注意到亚欧基金记者研讨会关于如何在多元化社会中使用媒体促进相

互了解和尊重的 14 项提议，并鼓励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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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间对话和政府政策 

22. 在宗教间对话和政府政策工作组，我们审查了国家政府执行宗教间对话进程

结果的情况，并自问政府如何在实践中表现对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23. 我们注意到，亚欧会议政府希望将信仰社区作为广大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部

分与其共事。工作组在承认各国之间差异的同时，认识到与不同国家交流解决这

些问题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交流最佳做法的可能性。 

24. 我们认识到，政府必须平等地与各种宗教交往。我们看到存在三种交往类型：

(a) 政府/信仰社区；(b) 宗教间；(c) 宗教内。此外还必须认识到，不仅需要

与宗教信仰社区交往，而且需要与其他信仰社区交往。我们的观察适用于国家和

地方各级的做法。那里存在着许多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有： 

 (a) 政府在履行其责任时，需要争取信仰社区的参与。信仰社区可以帮助管

理社会变化和促进和谐。信仰社区希望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是社会核心

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来源。需要为这种参与作出良好的磋商安排。磋商需是双向的，

同时尊重政府和信仰社区的不同作用。这种参与的议事日程应该涉及社会问题，

而不是神学问题； 

 (b) 政府必须鼓励和支持信仰社区之间的宗教间对话进程。推动宗教间对话

的任务主要是宗教社区本身的任务，但政府可以发挥作用，鼓励在相互尊重的氛

围内，开展这一对话。信仰社区需要为彼此之间的这种交往作出良好的安排； 

 (c) 政府通常会避免干预宗教间的问题，但可能需要为了寻找参与伙伴等目

的而介入。 

 我们对第四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并决心确保及时和

有效地执行拟议的行动。我们认识到在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的框架内交流最佳做

法的重要性，包括自愿提供通报的可能性，并将在下一次会议上继续这一进程。 

 我们感谢荷兰王国与泰王国一起主办第四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从而推动

并继续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使之成为亚欧会议的年度活动。我们特别感谢阿姆

斯特丹的热情款待。该市本身就是一个多元信仰和文化的活榜样。我们感谢所有

使这次对话成为现实并为其成功作出贡献的共同赞助者。 

 我们还感谢亚欧基金的宝贵贡献。届时我们将会得知哪个国家将在 2009 年

主办第五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我们欢迎西班牙王国提议在 2010 年主办第六

次亚欧会议宗教间对话。 

 


